
浙医协〔2021〕40 号

浙江省医院协会党建工作专业委员会

关于召开党建工作交流会的通知

各委员单位、成员单位：

为隆重庆祝建党 100 周年，积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，充

分发挥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优势和学术特长，根

据省卫生健康委党委的统一部署，浙江省医院协会党建工作

专业委员会与浙江省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三级医

院专业委员会决定于2021年6月18日下午在杭州联合召开

以“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系列庆祝活动——不忘初心跟党走，

牢记使命为人民”为主题的党建工作交流会，本次会议由浙

江省人民医院承办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

6 月 18 日（周五）下午 14：00-17：00。

二、会议地点

浙江省人民医院学术报告厅（3 号楼 4 楼），地址：浙

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上塘路 158 号。

三、住宿地点



浙江三立开元名都大酒店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

绍兴路 538 号，电话：0571-85099999。

四、会议内容

专题授课、经验交流、重温誓言等。

五、参会人员

浙江省医院协会党建工作专业委员会暨浙江省卫生系

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三级医院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党委

书记（副书记），党政办（党办）、组织人事部主任等。

六、有关费用

本次会议不收取会务费，食宿统一安排，住宿及差旅费

用回单位报销，住宿费：225 元/床/天。包房 450 元/间/

天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1、参会人员入宾馆前实行“测温+亮码”，体温正常并且

“健康码”绿码者方可进入，交通途中做好相应防护。有发热、

咳嗽等身体不适的请勿参会。参会期间全程戴口罩，请自备

口罩。

2、如疫情防控政策有变，会期有所调整，将另行通知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1.请各单位提供 1 张入党宣誓的照片，照片要求 JPG

格式，大小 2-5M。可对照片的亮度、对比度、饱和度等做

适当调整，但不得进行合成、添加、删减等技术处理。照片

请 以 单 位 全 称 命 名 ， 于 6 月 11 日 前 发 指 定 邮 箱

（zjsrmyydb2021@126.com）。

2.为确保会务安排，请 6 月 11 日前将参会回执（见附

件）发指定邮箱（zjsrmyydb2021@126.com）。6 月 18 日晚

需住宿的嘉宾，请务必注明单住还是拼房。

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林杨青 18258897265

附件：参会回执

浙江省医院协会党建工作专业委员会

浙江省卫生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三级医院专业委员会

二○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

抄送：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、医政医管与药物政
策处、浙江省医疗服务管理评价中心，浙江省民政厅

浙江省医院协会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31 日印发



附件：

参会回执

单位 联系人

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是否住宿 单住 拼房


